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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新聞稿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發稿日期：2024年 5月 14日 

「一錯、三拖、六沒有」 在任七年多 

潘文忠部長，到底「努力」了什麼！？ 

    教育部長潘文忠將於 520 卸任，結束長達 2600 多天的任期。他除了為自己留

下「任期最長的教育部長」的名號，還為台灣教育做了什麼「努力」呢？全教總用

「一錯、三拖、六沒有」總結潘文忠部長的七年任期。 

一錯：卸任前錯推「仇師毀校」的解聘辦法 

    教師解聘辦法自 109年修正以來，學校已為了不分輕重的投訴案件，召開大大

小小的調查會議而人仰馬翻，期待教育部能將教師解聘流程導回正軌。不料，教育

部在今(113)年 4 月甫公告的解聘辦法修正草案，竟仍將校事會議調查委員改為全

部外聘，以及調查委員選任必須受限於主管機關所圈選的三到五倍名單。仇師毀校

之心，讓基層教師心寒。潘部長在卸任前執意宣布修正的解聘辦法，為其有史以來

最長的七年任期，留下難以挽回的錯誤結尾。 

三拖：幼教、特教、108課綱 

    在潘部長任內經費、數量都快速成長的準公幼，成了劣質園所的續命符，看似

解凍 43 年未調整的幼兒園師生比到 1:12，卻在面對準公幼業者時轉彎。身障考生

每年要參加各種考試，教育部遲未統整轄下各考試主辦單位，通盤檢討制度問題，

導致考生連要張白紙計算都要大費周章、四處陳情。潘部長自承 108課綱是任內最

大挑戰，對現場老師又何嘗不是？充滿理想的 108課綱，要彈性學習、要適性多元，

卻連高中法定員額都補不滿。隨著卸任，潘部長可談笑風生，但政策性資源未到位

的後果，將繼續由全體教師承擔。 

六沒有：校安、導護、不適任校長、私校、加給等級和鐘點費 

    七年來，教育界發生數起社會矚目的事件，老師因執行導護遭撞、國中生割頸

案，不適任校長仍可回任教師，校園安全頻頻亮起紅燈，造成人心惶惶。身為教育

部長，未思實質解決根本問題，只忙著做媒體危機處理。而攸關行政同工同酬的組

長加給整併，以及中小學鐘點費長期落後公教薪資調幅等問題，在潘部長握有決策

權的任期內亦無積極作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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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法制天平失衡，潘部長難辭其咎 

    自新教師法上路以來，校園事件有增無減，甚至出現生打師、家長濫訴、老師

動輒得咎、學校疲於奔命等亂象，無助的老師與無力處理校安問題的學校，嚴重影

響教育品質。親師生是教育合夥人，要成就以學生為主體的教育理想，並非放任學

權不斷強化，而須在教師專業自主權、家長教育權與學生學習權三者間取得平衡。 

    在潘部長任內，與日益高漲的學權相比，教師專業自主權卻相對弱勢，且未有

效提升家庭教育功能，修法天平與實際行政作為均明顯失衡，潘部長實難辭其咎。

而他所留下的「一錯、三拖、六沒有」，且看新任部長如何應對。 

 

附件 

一錯： 

卸任前錯推「仇師毀校」的解聘辦法 

    109 年教師解聘辦法修正以來，造成學校為應付不分輕重的投訴案件，召開各

種調查會議，疲於奔命。教育部不思協助學校解決亂象，竟附和特定團體說法，將

個別學校處理時的程序問題，通通扣上「師師相護」的帽子，因此將校事會議調查

委員改為全部外聘，忽視教師代表對學習脈絡及教學現場之專業意見，防師如防

賊，令基層教師心寒。而調查委員選任必須受限於主管機關所圈選至三到五倍名

單，政治力公然干涉調查過程，對學校信任蕩然無存。潘部長在卸任前執意宣布修

正的解聘辦法，為其有史以來最長的七年任期，留下無可抹滅的錯誤結尾。 

三拖： 

(一)「直營」準公幼年年增 幼教師生比慢慢降 

    潘部長任內看似解凍 43 年未調整的幼兒園師生比到 1:12，為幼教品質跨出一

小步。可惜一小步變成牛步，真正需要的資源與配套遲未到位，顯示教育部對此政

策缺乏決心。並在面對準公幼的業者們時「膝蓋微彎」，允許「分批達標」，恐怕最

終會讓 1:12成為空包彈。 

    政府對外宣稱準公幼僅是過渡政策，真公共才是幼兒教育的長遠之道，但潘部

長任內對準公共的經費卻是年年倍增。讓劣質園所一邊可以準公共續命，另一邊將

政府補助納入自己的營收。私立的準公共幼兒園彷彿成了教育部直營商店，完美示

範政府如何無視真公共化的整體均衡發展，使用公帑塑造公共化假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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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身心障礙考生年年喊 應考服務慢慢來 

    身心障礙學生參加各類考試所需之應考服務，因主管單位不同而各行其是。全

教總多次透過協調方式為個案學生爭取，並呼籲教育部應統整轄下各考試主辦單

位，透過制度化通盤檢討。至今，身心障礙考生應考權之完善仍遙遙無期，顯見潘

部長對身障生困境未能有積極作為。 

(三)108課綱理想喊好喊滿 現實員額慢慢補 

    108 課綱將理想喊好喊滿，在高中階段增加彈性學習、多元選修、適性分組、

實習分組等課程，但教學人力短缺的現實卻完全跟不上。本會一再呼籲，除應盡快

補足地方政府管轄的高中教師法定員額，教育部更應修正「高級中等學校組織設置

及員額編制標準」，調高普通及技術高中的教師員額。潘部長在受訪時自承 108 課

綱是任內最大挑戰，對現場老師又何嘗不是? 隨著卸任，潘部長可對 108課綱談笑

風生，但政策性資源未到位的後果，將繼續由全體教師承擔。 

六沒有: 

(一)沒有增置專職校安人力 

    接連幾件校園衝突事件，師生受傷甚至死亡造成人心惶惶，教育部幾次召開「校

園安全諮詢會議」，全教總即時反映教師需求，極力呼籲潘部長正視問題核心，建

議立即增置中小學學務校安專任人員，才能真正改善學校的困境。但教育部修訂輔

導管教注意事項仍僅著重於校園安全檢查，完全忽視衝突發生時的處理機制，此舉

只有增加學校困擾沒有實質助益，堪稱掩耳盜鈴，自欺欺人。回顧校園衝突具新聞

性的時刻，教育部表示會增加校安人力，突顯潘部長對學生並非真關心，關心的只

是躲過新聞風暴。 

(二)沒有企圖解決導護問題 

    潘部長任內發生高雄市教師執行導護挨撞致終身失能的事件，再次讓多年沉痾

的導護問題浮上檯面。全教總當時即要求中央、地方政府共同面對、徹底解決困擾

多年的學校交通導護問題，但教育部以各地作法不一為由，推卸給各地方政府處

理。兩年多過去，僅停留在召開會議要求地方政府檢視義工編組，以及在本會主張

下，要求學生退出，其餘並未讓導護實質回到交通系統，各地甚至各校仍有導護規

定不一的混亂狀況。 

(三)沒有完備不適任校長處理機制 

    長期以來教育部未能有一致性的不適任校長的處理機制，任憑各教育主管機關

以其好惡或媒體曝光程度，來決定如何處理不適任校長，相關機制付之闕如。今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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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月終於預告國中小校長不適任事實調查處理辦法草案，但除草案內容有未依教師

法修正，以及恐使不適任校長回任教師等問題，另有關高中校長不適任事實認定與

處理，仍無相關規範，形同為高中不適任校長大開逃生門。 

(四)沒有改革私校入學亂象

國民義務教育階段應促進學生多元適性發展，實施教學正常化，並落實常態編

班理念。對全教總所主張修法廢除私校小聯考亂象，潘部長多次表示亦反對私中入

學純粹以考試進行篩選，但面對明星私中大打招生廣告以及入學後種種教學亂象，

教育部卻僅能虛弱宣示：請地方政府加強查處及督導。 

   自詡來自國教基層的潘部長，一面說要推動教學正常化並支持本會提出的私校

法修法方向，另一面卻如把頭埋在沙裡的鴕鳥，不見捍衛國民教育基本精神的決

心，遑論從未主動提出修法版本，對於改革私校入學亂象根本沒有作為。 

(五)沒有整併組長加給等級

全教總長期主張高中以下學校「組長加給」單一薪級化，也就是將現行組長加

給依薪額分 3級支給的方式，比照主任之職務加給，調整為 1等級，方能使兼任同

一行政主管職務同工同酬，及提升待遇支給之公平合理性。 

  潘部長於 2019 年全國教育局處長會議上，表示支持組長加給從 3 等級變 2 等

級的方向，雖仍是自限於公教合一的想法，但若能著手進行，也不失為改革的一小

步。然而四年過去，面對行政院教育部幾無積極作為，完全違背現場教師的期待，

且間接放任現場行政荒危機惡化。 

(六)沒有調整中小學教師鐘點費

中小學兼任及代課教師鐘點費自民國 86 年訂定以來，多年來未能依公教調薪

幅度調整，除 108年國小鐘點費自 260元微調為 320元外，僅於 111年調高 5%(336

元)，但至 113 年公教調薪幅度已達 29％！反觀 103 年教育部曾依據 86 年到 102

年間的公教薪資調漲幅度，對大專兼任教師鐘點費調漲 16％，而中小學並未比照。

長期未調高鐘點費的情況下，中小學代課教師已成下流教師，其月所得甚至連基本

工資都不到，手握決策權七年的潘部長難辭其咎。 

 


